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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法華玄義》之「境妙」及「智妙」論境智一如思想

——以「智妙」之「二諦觀境」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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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文主要以《法華玄義》1；里智妙中的「二十智照二諦境」和以「二諦境

明智」的原典文獻為主要范围，探討二諦作為所觀境，其與智妙的關係及其開演

特色。旨在釐清且解釋為什麼智妙中談二十智，其背景為何？二十智照二諦境的

结構關係為何？有關《法華玄義》智妙中二十智觀二諦境的部分，目前就中文而

言沒有搜索到相關研究。間接研究也僅僅是在注釋《法華玄義》的智妙時略加帶

過，或是針對二諦與四教層次關係談論境妙中的七種二諦，而二諦作為被照境與

智妙的關係乃至如何以智妙照二諦的運用的中文研究則暫時沒有發現。

日本管野博史《法華玄義と天台思想の入門的解說書》2中智妙相關研究主

要從八個角度对智妙的基本内涵和结构进行討論，即境と智の關係、智妙の前段

1 以下文中簡稱《玄義》。
2 管野博史《法華玄義と天台思想の入門的解說書》，2013年，京都：大藏出版株式社。P199-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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の構成、二十智の名稱、二十智の分類と特色、二十智と諸境との關係、相待妙

と絶待妙、智妙の後段の構成、二十智の分類の基本的咋組み,但为何以二十智

照二谛则未加以分析。吳汝鈞《從詮釋學與天臺學說起》3中強調由中觀龍樹二

諦理論發展到天臺三諦論問題，並提出三諦是一種動感的真理觀的建立，是一種

宗教方面的轉化比道德方面的教化較重要。因此提升對佛性的看重，並強調佛性

即真心，以此詮釋中道佛性。於此同時，陳英善之《天臺緣起中道實相論》4一

書中針對三諦對應天臺所闡釋中道實相關係以九章詳細闡釋，而二諦僅僅被作為

顯明四教的部分略加帶過。此外，針對《法華玄義》以二諦闡釋四教，主要展現

在境妙中二諦境的七種二諦，牟宗三在其《佛性與般若》5一書中，有針對二諦

闡四教的七種二諦間的差異以及其層層升進加以論述。然而，智者的《法華玄義》

中以智妙觀二諦境的部分的國內研究目前尚未查到相關文章，日文多田效正等人

的著作中也僅僅是作為闡釋《法華玄義》中智妙時略加帶過，暫時能檢索到的相

關期刊，僅有曹良淑的一篇題為〈「法華玄義」における智妙について〉6的期刊

論文，亦僅詮釋智妙於顯實相義而未提及智照二諦境的部分。

換言之，針對三智三觀三諦的研究甚多，而有關天臺對二諦闡釋，乃至天臺

對二諦境與妙智關係往往未被學界重視，相關研究則相對較少。天臺對二諦的看

法何以被忽視？二諦作為佛法核心的法義，天臺對二諦原理的闡釋以及層次的開

演有別於唯識四重二諦、中觀四重二諦乃至《廣弘明集》中二十三家論二諦義之

處，則主要體現在作為「以智照境」、「以境明智」的關係中的止觀運用。

本文以思索智妙於二諦境關係為軸心，智妙如何觀二諦境，即如何以智觀境，

如何以境去明智，為本文之核心關懷所在。

《法華玄义》在針對二諦的詮釋，為什麼把二諦作為境妙來開演，又为什么

境妙和智妙分闡釋，又是怎樣探討智妙於二諦境的關係的?《摩訶止觀》中境智

不二的預設為何可以成立？「境智不二」作為止观實踐的這个前提，天台七種二

諦境作為「所觀境」的這個境妙的层次及思想依据在配合闡釋四教層次差别與智

妙又是如何推演兩者之間境智合一的關係，須用怎樣的方法去操作及理論前提才

3
吳汝鈞《從詮釋學與天台學說起》，台北：台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2016年 11 月初版，p77-78。

4
陳英善之《天台緣起中道實相論》，台北：東初出版社，1995 年。P226-239。

5
牟宗三，《佛性與般若》，台灣：學生書局，1977年初版。

6
曹良淑的一篇題為〈「法華玄義」における智妙について〉，《印度学佛教研究》第四十四卷第

二號，平成八年三月，p189--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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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達到境智合一？

從微觀角度講，境妙（二諦境）作為智妙之二十智的所觀境背景前提，以境

觀智的止觀運用，為何以二十智對應觀照二諦，且與三智觀是否一致？若天台以

三智三觀三諦之「一心三智」為止观操作核心法義，又為何開出二十智，其結構

安立之目的及詮釋意義為何？二十智根三智的關係為何？是否都與闡釋四教的

脈絡有關？在「二諦境明智」環節中提出從二諦境明智，其合理性為何？智者大

師在什么背景下理解和詮釋教法的结构？這樣的理解和詮釋的贡献又是什么？

天台對二諦理论和智妙照二諦的止觀实践之间的界限到底是什么？若止觀才觀

境，那智者在解經中為和照境？

基於此筆者推測智和境的關係可能跟止觀實踐有關，此亦是本文主要探究內

容之一。二諦境之「境」義是否可能是指諸諦皆為對不可思議境的某種詮解，故

對此境須用智來觀照，然而世有隨情、情智、隨情智及各種修行階位所得之相對

智，故既須觀境，也須轉智慧而層層上升才能境智圓滿。因此，勢必有必要針對

上述所提問題內在關係加以釐淸並給予重新的定位。在天台學中本跡二十妙這範

圍，其所開顯的以智觀境的教觀雙美理論為何在《法華玄義》中從境妙開始談，

這與境智關係及運用有關，但在文本中沒有清晰講兩者的邏輯和內在層次關係，

因此分析他為何這樣寫對於更清晰的理解其原理和實踐運用有其必要性，而研究

釐淸並解釋這一智妙照二諦境的內在關係亦將是本文之價值成果所在，而二諦作

為佛法中重要義理，天台對這一理論的詮釋則不容忽視。

二、以智妙脈絡為前提的二諦境

在《玄義》中引證「諸法如是相等，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
7
提出

「實相是佛智慧門，門即境也。」
8
又云：「甚深微妙法，難見難可了。我及十方

佛，乃能知是相。即境妙也。」9
也就是說，境指達到佛智慧的門徑而能知實相的

佛慧則稱為妙。「又以此妙慧，求無上道，無漏不思議，甚深微妙法，唯我知是

相。即智妙也。」10
為目標，即境為到達智慧之門，而智為求無上道之用，而能夠

達到漸次順實相乃至知實相則為相對前粗而言妙，換言之，境妙和智妙的根本核

7
《妙法蓮華經玄義》，T33, no. 1716, p. 698, a2-3。

8
《妙法蓮華經玄義》，T33, no. 1716, p. 698, a3。

9
《妙法蓮華經玄義》，T33, no. 1716, p. 698, a4-5。

10
《妙法蓮華經玄義》，T33, no. 1716, p. 698, a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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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則是為達實相以「拔生死本，開佛知見，得大利益。」11
有密切關聯。在《玄義》

中所廣開境妙和智妙的內容也就是令之實現佛智之不同門徑，而以智妙「求無上

道」，「拔生死本，開佛知見，得大利益。」12
即是以知實相智為前提的應不同根基

的友情而開演。再換言之本門十妙中《玄義》所舉出的「十如境」、「因緣境」、

「四諦境」、「二諦境」、「三諦境」、「一諦境」六種境妙是可以達實相智之門。而

此諸境因同會以妙能夠互相開合相攝，在舉六境中，有闡釋諸境之間的開合，有

關二諦境的是「二諦和十如」、「二諦和十二因緣」、「二諦和四諦」、「三諦和二諦」

四個角度。即以諸諦為境，並以諦境與十如、十二因緣等對應探討。

那麼二諦作為可達實相佛慧之門，唯識、中觀乃至《廣弘明集》中二十三家

論二諦義皆有不同，天臺對諸家二諦異說不以為然，認為「悉是如來善權方便」

13
並加以會整性的進行詮解分類，並開演二諦的七種層次以此闡釋實相原理。其

教觀雙美的特色主要體現在「以智照境」、「以境明智」的關係中的止觀運用。而

二諦境則是達觀慧的前提，又是被智妙所照之觀境。二諦作為所觀境，其詮釋路

徑的內容特色為何？在四教差別中其所觀二諦境又有怎麼樣的層次關係？而這

種關係於實相智之妙對應四教機緣之異，《玄義》又給出怎樣的詮釋？

（一）、七種二諦內容

為何要開出七種二諦呢？智者在《法華玄義》說：

正明二諦者，取意存略，但點法性為真諦，無明十二因緣為俗諦，於義即

足。但人心麁淺，不覺其深妙，更須開拓，則論七種二諦。14

11
《妙法蓮華經玄義》，T33, no. 1716, p. 698, b10。

12
同上。

13
夫二諦者，名出眾經，而其理難曉，世間紛紜，由來碩諍。然執者不同，莊嚴旻據佛果出二諦

外，為中論師所覈：如此佛智照何理？破何惑？若無別理可照，不應出外；若出外而無別照者，

藉何得出？進不成三，退不成二。

梁世《成論》執世諦不同：或言世諦名、用、體皆有；或但名、用而無於體；或但有名而無體、

用。

陳世《中論》，破立不同：或破古來二十三家明二諦義，自立二諦義。或破他竟，約四假明二諦。

古今異執，各引證據，自保一文，不信餘說。

今謂不爾。夫經論異說，悉是如來善權方便，知根知欲，種種不同。
14

《妙法蓮華經玄義》，T33, no. 1716, p. 702, c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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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文可見，二諦義是為了點明法性真諦，無明十二因緣之俗諦，但是因為「人心

麁淺」用簡略的語言，看似很簡單，不會覺得二諦深妙內涵，因此，更須開拓出七種二

諦。換言之，智者為令人瞭解二諦深妙內涵及義理，其針對緣起的二諦的詮解，是開出

了七個層次。而這種玄義性邏輯的層次開演，亦別於《中論》中的簡明扼要的二諦論。

即對真俗的不同層次的分類對應不同根基眾生的類別加以詳盡詮釋。首先，先看智者是

如何以七種角度界定和詮釋真俗二諦的？

《法華玄義》中對七種二諦二諦的內容界定如下文：

所言七種二諦者：

一者、實有為俗；實有滅為真。

二者、幻有為俗；即幻有空為真。

三者、幻有為俗；即幻有空不空共為真。

四者、幻有為俗；幻有即空不空，一切法趣空不空為真。

五者、幻有、幻有即空，皆名為俗；不有不空為真。

六者、幻有、幻有即空，皆名為俗；不有不空一切法趣不有不空為真。

七者、幻有、幻有即空，皆為俗；一切法趣有、趣空、趣不有不空為真15

由上文不難看出，除了第一是認為「實有」為俗，其他六種都界定為「幻有」

為俗，主要區別在於對真的界定不同，主要分兩類，一類中將之分為「幻有空」、

「幻有空不空」、「幻有即空不空，一切法趣空不空」為真；而令一類認為「幻有

即空」亦是俗，而「不有不空」、「不有不空一切法趣不有不空」、「一切法趣有、

趣空、趣不有不空」為真。而這「真」的界定不同，主要智者將其詮釋為藏、通、

別、圓四教法義上對勝義「真」的界定不同。從而以前粗顯後妙，符合法華經之

導歸一乘的思想。那麼智者如何界定其內容差別，為何這麼分，其意義又為何？

由上段因為中可見，第一種二諦（藏教二諦）認為法實有，而後六種則是在

法幻有的為前提，差別在針對真諦的界定，也就是通教、別教、圓教對真諦的界

定層次不同，也正因此不同，在第二（通教）、第三（別接通）、第四種二諦（圓

接通）中，有其差異之處的詮釋。接下來就約七種二諦的內容略列與四教的關係。

15
《妙法蓮華經玄義》，T33, no. 1716, p. 702, c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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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種二諦與四教的層次關係

在七種二諦中，除了第一種的藏教二諦是認為法實有外，其他第二、第三、

第四。主要是講對通教的接入層次，也就是通、別、圓對真諦的界定不同，因此

天臺特別多處別接通、圓接通、以及後邊的圓接別三個中間層次。而在這種相接

過程中，以隨情、情智、智等三個向度一一配以七種二諦的層次。和之為二十一

種，此亦是天臺統攝匯通諸家二諦異說的重要詮釋特色之所在，（此特色將在下

一小點詳述）。現針對《法華玄義》中對七種二諦的內容闡釋的原文整理如下，

再針對此進一步略加分析：

七種二諦 內容界定 相關經論引證原文

第一種(藏教二諦)、

實有二諦

陰、入、界等皆是實法。

實法所成，森羅萬品，故名為俗。

方便修道，滅此俗已，乃得會真。

《大品》云：「空色、色空」，以滅俗

故謂為「空色」；不滅色故謂為「色

空」。病中無藥，文字中無菩提，皆

是此意。是為實有二諦相也。16

《玄義》中第二、三、四種二諦的內容原文有關對真諦界定給予列出

二諦 內容界定 相關經論中的引證原文 約一切法趣非漏非無漏

顯三種異者：

二、

幻有

空二

諦

若明幻有者，

幻有是俗，幻

有不可得，即

俗而真。

（ 第 二 重

二諦）

通教二諦

《大品》云：「即色是空，即空

是色。」空色相即，二諦義成。

是名幻有無二諦也。17

三、

幻有

空、

不空

二諦

者

俗不異前，真

則三種不同。

一俗隨三真，

即 成 三 種 二

諦 （ 俗 諦 一

樣，勝義諦部

（第三重）

別接通

次、人聞非漏非無漏，謂非二邊、

別顯中理，中理為真。又是一番

二諦。

人聞一切法趣非漏非無

漏者，謂諸法不離空，周

行十方界還是瓶處如。

人聞趣知此中理須一切

行來趣發之。18

（第四重） 人聞非有漏非無漏，即知雙非 人聞一切趣即非漏非無

16
《妙法蓮華經玄義》，T33, no. 1716, p. 702, c20-26。

17
《妙法蓮華經玄義》，T33, no. 1716, p. 702, c26-p. 703, a8。

18
《妙法蓮華經玄義》，T33, no. 1716, p. 703, a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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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不一樣） 圓接通 （俗、勝義都非），正顯中道。

中道法界，力用廣大，與虛空等，

一切法趣非有漏非無漏，又是一

番二諦也。

漏，具一切法也。19

由表中原文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

首先，第二通教二諦、別接通二諦、圓接通二諦，三種之間不同重點在於

「一俗隨三真」，而「三真」差異則重點約「一切法趣非漏非無漏」彰顯。

其次，從第二種通教開始對二諦中俗諦的界定為「幻有」的部分，智者的

詮釋則是「幻有空二諦前意也：實有時無真，滅有時無俗，二諦義不成。」
20
也

就是通教斥藏教的「實有為俗；實有滅為真。」認為如果法實有，則有時不能和

真同時存在，而實有滅則沒有俗的因緣幻有，也就是類似斷滅性的真俗兩邊見，

所以「二諦義不成」。

第三，「一俗隨三真轉」主要指「幻有」俗隨「三真轉」即指「或對單真」

（通教）、「或對複真」（別接通）、「或對不思議真」（圓接通），並提出在這個別

接通和圓接通等接引立論中有，「無量形勢，婉轉赴機，出沒利物，一一皆有隨

情、情智、智等三義。」
21
並進一步以「隨情、情智、智等」三類辨析種種差別，

即「若隨智證，俗隨智轉。智證偏真，即成通二諦」、「智證不空真，即成別入通

二諦」、「智證一切趣不空真，即成圓入通二諦。」有此可見，通教「智證偏真」，

別接通「智證不空真」，圓接通「智證一切趣不空真」，三種真不同，那麼也就意

味著三種對俗的觀照亦不同即「三人入智不同，復局照俗亦異。」因為「三人同

聞二諦而取解各異者，此是不共般若與二乘共說，則淺深之殊耳。」
22

換言之，共說般若義，隨其法空智及所願的差別，則對其對幻有俗諦的覺照

則不同所領解的真義亦有淺深的差別。智者提出這樣的詮釋理論所給出的經證

是：《大品》云：「有菩薩初發心與薩婆若相應；有菩薩初發心如遊戲神通，淨佛

國土；有菩薩初發心即坐道場，為如佛。」
23
由此經證所舉，不難看出，由所願

及發心不同，則所解二諦亦不同。

19
《妙法蓮華經玄義》，T33, no. 1716, p. 703, a24-29。

20
《妙法蓮華經玄義》，T33, no. 1716, p. 702, c27-28。

21
《妙法蓮華經玄義》，T33, no. 1716, p. 703, b2-3。

22
《妙法蓮華經玄義》，T33, no. 1716, p. 703, b7-8。

23
《妙法蓮華經玄義》，T33, no. 1716, p. 703, b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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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三真」差異則重點約「一切法趣非漏非無漏」彰顯，針對「明非漏

非無漏」相為何？智者《玄義》中詮釋通教「幻有無二諦」時引《大品》經證原

文整理如下表：

分類 詮釋內容

人 謂「非漏」是非俗，

「非無漏」是遣著。

行人緣無漏生著，如緣滅生使；破其著心，

還入無漏。此是一番二諦也。智者見空（不

空）及與不空即是此意。

二乘 謂著此空，破著空故，故言不空；空

著若破，但是見空，不見不空也。

利人 謂不空是妙有，故言不空

利利人 聞不空，謂是如來藏 一切法趣如來藏。還約空、不空，即有三種

二諦也

並指出以上的分類一一「亦有隨情、情智、智等三義」，並將通教「隨智」分別

認為隨知照真藏與同不異，但隨智照俗不同如下文：

實有隨智照真，與此不異，隨智照俗不同。

通人入觀巧，復局照俗亦巧。 如百川會海，其味不別；復局還源，江河則異。

俗是事法，照異非疑。真是理法，不可不同。

秖就通人出假，亦人人不同，可以意得。例三藏出假，亦應如是。

由上文可見，在約出假的部分，所照之俗則因人人差別而有不同，但就照真

諦的部分，同是理法所以不異，但是，那為題是既然不異又何以分四教七種二諦

呢，此即指空義理是相同，但是所見空不空乃至是否能遍一切法的透徹層度不同，

故加以分辨。換言之，正因為理法一致才能通前藏教亦能通後別圓，只別在對空

義的周遍層度。

在判通時智者引《涅槃經》提出「聲聞之人但見於空，不見不空。」
24
但針

對「非漏非無漏」別接通是「別顯中理，中理為真。」圓接通則是「即知雙非正

24
《妙法蓮華經玄義》，T33, no. 1716, p. 682, c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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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中道。」換言之，別接通認為中理是真諦，而到圓教則是俗諦、勝義諦都非。

藏、通二教不談佛性，別、圓二教闡佛性。所以《涅槃經》的佛性在某種意

義上對天臺所判的闡釋別圓二教「中道佛性」有很難重要的關係，也就是所，天

臺在判二諦時，除了對四教進行判攝，但是在四教相接相入的層面給予三個層次

二諦的詮釋，而這恰於漸次開顯「中道佛性」這一根本動機有直接關聯。也就是

七種二諦中在到四教二諦的同時，就有無佛性議題開出別接通、圓接通、圓接別，

這三個層次。

現針對《法華玄義》中對七種二諦的內容闡釋的別教、圓教、圓接別教原文

整理如下：

七種二諦 內容界定 相關經論等引證

幻有 、無 為

俗，不有不無

為真者

有、無二故為俗；

中道不有、不無，不二為真。

二乘聞此真、俗，

俱皆不解，故如瘂、如聾。

《大經》云：「我與彌勒共論世

諦，五百聲聞謂說真諦。」即

此意也。約此，亦有隨情、情

智、智等

圓入 別二 諦

者， 俗與 別

同，真諦則異

別人謂：不空但理而已；欲顯此理，須緣修方

便，故言「一切法趣不空」。

圓人聞不空理，即知具一切佛法無有缺減，故

言「一切趣不空」也

約此，亦有隨情等

圓教二諦者，

直說 不思 議

二諦也

真即是俗；俗即是真。如如意珠，珠以譬真，

用以譬俗。

即珠是用，即用是珠，不二而二，分真俗耳。25

約此，亦有隨情智。
26

由上表中原文，不難看出，圓與別對真諦的詮釋最大的差別在於「一切趣不

空」的部分，別教沒有觀到這一層，因此在圓接別二諦，這一介與別圓之間的二

諦義的詮釋，則在真諦部分，前邊的是一致的但是加以導向「一切趣不空」。

根據上面三個表的原文，筆者在進一步將七種二諦簡要列表如下，以便於比

對各中所釋真諦的差別：

圖表 3-3-13，天臺智者大師的「七重二諦」內容及層次結構表：

25
《妙法蓮華經玄義》，T33, no. 1716, p. 702, c5-p. 703, b2

26
身子云：「佛以種種緣，譬喻巧言說。其心安如海，我聞疑網斷。」即其義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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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重：藏教二諦 實有（俗） 生滅四諦~生滅二諦

界內不相即實有滅（真）

第二重：通教二諦 幻有（俗） 無生四諦~生滅二諦

界內相即幻有即空（真）

第三重：別接通 幻有（俗）

幻有即空不空（真）

第四重：圓接通 幻有（俗）

幻有即空不空、一切法趣空不

空（真）→有

第五重：別教二諦 幻有、幻有即空（俗） 無量四諦~生滅二諦

界外不相即不有不空（真）

第六重：圓接別 幻有、幻有即空（俗）

不有不空、一切法趣不有不空

（真）→空

第七重：圓二諦 幻有、幻有即空（俗） 無作四諦~生滅二諦

界外相即一切法趣有（通）。趣空

（別）。趣不有不空（圓）

（真）

由上表可見,《玄義》中對二諦七種層次的開展，主要體現在對真諦的不同

層次的界說，並且，通教、別教、圓教之間添加三層相接的二諦。

對真俗的不同層次的界定，而定位四教，以四教之間的層次加以「通入別」

「通入圓」、「別入圓」三層，這一點上與會三歸一這以核心思想有密切關聯，也

就是說，通教前斥藏教實有，後可通別教勝義的真諦，亦可通圓教勝義。雖然通、

別、圓對勝義諦的界定不同，但俗諦是幻有這界定是共許的，隨意展開了三層銜

接性的二諦結構，而進一步還可看出，別接通是在通教真諦「幻有即空」基礎上

加上別教真諦的內涵「幻有即空不空」，圓接通則不是僅僅在通教真諦「幻有即

空」上加圓教內涵「一切法趣空不空」，而是在別接通的基礎上再加圓教內涵，

即某種意義是，通教菩薩要悟入圓教，那麼體悟別教「幻有即空不空」是前提再

進一步趣向「一切法」空不空，也就是由對幻有俗諦的覺照力的由窄及廣的不同

格局。與此同時，在第四（圓接通）、六（圓接別）、七（圓教）二諦中，不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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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與圓教有關的二諦中的真諦，主要體現在「一切法趣」，換言之圓教真諦的

特色就在與其量之廣博，即是遍一切法。

那麼，如果說以令一切有情悟入唯一佛乘為圓教根本關懷的話，這裡蘊含了

一個根本性問題就是智者並沒有否定通教別教的教化意義，雖已接至圓教為目

的，但在應不同根基眾生施教時亦非以圓教為唯一手段，也就是說，圓教雖然殊

勝，但是在體證真諦上也是有漸次接引的過程，通過圓接通不難看出，別接通是

個間接性過度，也就是說，通教可以體證「趣一切法空不空」的前提是需知「幻

有空不空」為基礎，換言之，就理法上可以由限量推至廣博的一切法，但就事相

而言是有應機差別及實踐中次第問題。而這個次第又非固定的不變的，以圓接通

和圓接別的差別可見，次第是以彼漸次增上乃至最後體證圓教真諦為原則。即由

智者《玄義》中七種二諦層次的施設，隱含著其對應機教化的關注，雖以導入圓

教為目標，而不否定通、別教之教化應機之功用，這亦符合天臺以圓義觀法，無

一法不圓，即入圓為目標，但有了目標上高度的見地，在教化過程中則一一法順

向圓。正如文所言：「餘六是摩訶衍門，若欲前進，亦可得去，是故被接。問：

若不接亦不會？答：接義非會義，未會之前，不論被接。」
27
也就是需先會義，

才謂漸次被接。

今人不乏因天臺顯圓教之妙，而唯以圓教為最殊勝不謝通、別教法；又或因

通、別、圓斥藏教之執實有，而無視於藏教對法相的解析，其法相的多向度辯析

對迷途中欲界凡夫有助益觀察身心造作的功用不但沒有被運用，反而被作為以

通、別、圓所斥之言，作為排斥的說辭。可問題時，雖藏教約通、別、圓為劣，

但約凡夫亦是界內聖者，而這一點往往在法相義理的玩弄中司空見慣的遺忘。

換言之，在七種二諦中，斥藏教實有，不接三藏教入圓的原因是「答：三藏

是界內不相即，小乘取證，根敗之士，故不論接。」
28
重點在於其在界內取證涅

槃，灰身泯智後而不能再應緣饒益眾生累積菩提資糧。在這個意義上言其「根敗

之士」這是望通教、別教、圓教菩薩之殊勝而謂「根敗」，而不是望欲界凡夫而

言「根敗」，也就是說吾輩尚未凡夫，雖學舌於菩薩之聖言，又或達圓教之理而

為「理即」，明義理之淺深雖為可貴，然以圓教為旨，其他三教之應機之功用不

容忽視，亦是接至圓之手段，亦慎審所教化根基之妙智。此點在「七種二諦判麁

27
《妙法蓮華經玄義》， T33, no. 1716, p. 703, c8-9。

28
《妙法蓮華經玄義》，T33, no. 1716, p. 703, c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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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體現的尤為明顯。

基於以上對天臺《玄義》所詮釋七種二諦的內容，那麼其所體現的特色為何

呢？智者以七種二諦將古來對二諦諸家異說就真俗二諦內容的差異加以分判，那

麼諸家二諦異說，在《玄義》種智者又是以怎樣的角度針對此進行容攝呢？

（三）、智者詮釋二諦境之特色

首先，其特色之一是，以統攝性思路融合判攝古來各家二諦說。在面對古來

各家二諦異說各執己家見地，針對此智者並不以為然，并認為諸家義說可從「隨

情」、「隨情智」29、「隨智等」30三類加以區別，并舉《大品》例子判之，認為「色

不亦真，能立能破。」并將七重二谛分別開「隨情」、「隨情智」、「隨智」三種角

度的解法，合計二十一種，如文：「一一二諦更開三種，合二十一二諦也，若解

此三意，將尋經論，雖說種種，於一一諦皆備三意也。」31
換言之七種二諦中若隨

情即指執著於文字，產生爭論。若隨情智（真），有情有智、隨智，泯真俗隨智

以此彰顯二諦的真俗區別。

其次，其特色之二是，約所顯真諦法理之深淺，縱向的判粗妙，在层次中非

獨显圆为妙，而是依相待粗而显妙。且同時約容攝諸家異說角度，橫向的開演

隨情隨智等判粗妙詮解二諦。

此點與前文中所提及的智者雖以令有情悟入圓教畢竟成就菩提佛果為為目標

和最終旨趣，但是有趣的是，智者并不否定通、別等教的應機教化之功用，乃至

是以圓教為旨所設施之善巧教化無不回歸順向圓，即一一法無法不圓之旨趣。

智者以望前為妙，望後為粗的判粗妙的方式開演法義，如下文：

實有二諦，半字法門，引鈍根人，蠲除戲論之糞；二諦義不成，此法為麁。

29
1.隨情說者，情性不同，說隨情異。如《毘婆沙》明：世第一法有無量種。際真尚爾，況復

餘耶！如順盲情，種種示乳。盲聞異說而諍，白色豈即乳耶？眾師不達此意，各執一文，自起見

諍，互相是非，信一不信一，浩浩亂哉，莫知孰是。若二十三說及能破者，有經文證，皆判是隨

情二諦意耳。無文證者，悉是邪謂，同彼外道，非二諦攝也。（随情智，分别情位二谛，世俗在

争论而已，随智。）
30
隨智者，聖人悟理，非但見真亦能了俗。（真同时涵盖俗，不再会把真和俗做对立相）如眼除膜，

見色見空。又如入禪者出觀之時，身心虛豁，似輕雲靄空，已不同散心，何況悟真而不了俗。《毘

曇》云：「小雲發障，大雲發障，無漏逾深，世智轉淨故。」經言：「凡人行世間，不知世間相；

如來行世間，明了世間相。」此是隨智二諦也。
31

《妙法蓮華經玄義》，T33, no. 1716, p. 702, c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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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幻二諦，滿字法門，為教利根，諸法實相，三人共得，比前為妙；同

見但空，方後則麁。

以別入通，能見不空，是則為妙；教譚理不融，是故為麁。

以圓入通為妙，妙不異後；帶通方便，是故為麁。

別二諦不帶通方便，是故為妙；教譚理不融，是故為麁。

圓入別理融為妙；帶別方便為麁。

唯圓二諦，正直無上道，是故為妙。

從上文內容，粗妙相待望前后而判的詮釋方法十分明顯，即「妙」字是有

層次的，前面幾種二諦，望前為妙，望后為粗，而且在某種意義上，妙是用來形

容更順向真是義諦意涵的讚歎詞。換言之，以圓教為純妙，漸次順向圓的望其前

義為妙。圓教之妙在《玄義》中被彰顯的十分殊勝，然前後相望亦判妙的這一重

視應機教化的詮釋里路，往往容易被忽視，二次恰恰是智者詮釋二諦的重要洞見

之一。

於此同時，約容攝諸家異說角度，橫向的開演隨情、隨智等判粗妙詮解二諦。

在《玄義》中「約隨情、智判麁妙」以隨情、隨智等三法判七種二諦共二十一，

現將原文略整理如下簡表：

四 教 七

種二諦

隨情二諦 隨智二諦 判粗妙： 舉喻

俗 真 隨情則麁，隨

智則妙。

譬如轉乳，始

得成酪。既成

酪已，心相體

信，入出無

難。即得隨

情、情智、智

等，

約三藏 起語見生死浩然~無佛

法氣分~若能勤修念處，

發四善根，是時隨情二

諦皆名為俗

發 得 無

漏，所照

二諦皆名

為真

從四果人，以無

漏智所照真、

俗

通 令其恥小慕大，自悲敗種，渴仰上

乘

如轉酪為生

蘇。心漸通

泰，即為隨

情、情智、智

等

別入通

圓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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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 明不共般若，命領家業，金銀珍寶，

出入取與，皆使令知。

如轉生蘇為

熟蘇。諸佛法

久後，要當說

真寶，即隨

情、情智、智

等，

圓入別

圓二諦 如轉熟蘇為醍醐，是則六種二諦調熟眾生。32 雖成四味，是故為麁；醍醐一

味，是則為妙。33

由上表不難看出，相待而言粗言妙，从粗转妙。重点在一个转字，以漸次達

醍醐一位之旨趣。

在以隨情隨智判粗妙的七種二諦的分組判攝，此類判攝為「束判麁妙」有些偏向

在結合其所顯二諦之法義淺深而判隨情隨智之多寡而論粗妙。略將原文整理如下

表：

四教七種二諦 隨情、隨智多寡分佈 判粗妙及判攝依據

前（藏、通）二教34 雖有隨智等，一向是隨情。 說他意語故，故名為麁

別入通 雖有隨情等，一向束為情智。 說自、他意語故，亦麁亦妙

圓二諦 雖有隨情等，一向是隨智說。 佛自意語故，故稱為妙

針對「束判麁妙」智者自問自答的解釋判攝的理由，以顯隨情亦有其價值之處，

即「隨情」有其悉檀益，如下文：

問：前二二諦，一向是隨情，應非見諦，亦不得道？

答：不得中道，故稱隨情。諸佛如來不空說法，雖非中道第一義悉檀，不

失三悉檀益。大槩判之，皆屬隨情為麁耳。35

這段文中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說藏、通「一向是隨情」不是指不得道，

而是指沒有得中道義，換言之，藏、通二教的真諦亦是得空義的聖者。第二，強

32
《妙法蓮華經玄義》，T33, no. 1716, p. 703, c9-p. 704, a6。

33
《妙法蓮華經玄義》， T33, no. 1716, p. 703, c9-p. 704, a6。

34
文中括號內文字為筆者在原文基礎上略加的補助理性性的標註。

35
《妙法蓮華經玄義》，T33, no. 1716, p. 704, a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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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了雖然是隨情，但是因「諸佛如來不空說法」所以，一一二諦中隨情的部分雖

然不是「中道第一義悉檀」但是有其「三悉檀」施教的助益。由此可見，智者雖

然以隨情隨智等三法判分七種二諦，以此二十一容攝分判諸家二諦之異，也依據

此判粗妙以彰顯圓教之殊勝，但是並沒有否定藏、通、別等前六種二諦的三悉檀

價值及功用。乃至在以「佛出世之本意，諸教法之指歸」為目的前提，將其前六

種作為導令入圓的善巧。并以此諸善巧同會法華一乘中道實相之旨，正如文云：

「若得其旨，深見七種，二十一種無量教門，意氣博遠，更相間入，繡淡精微，

橫周豎窮，悉歸會《法華》。」36其「相待判麁妙」也就是前後相望判粗判妙，以

及中間別接通的「亦麁亦妙」可謂是智者詮釋二諦的重要特色之一。智者舉「《攝

大乘》明十勝相義，咸謂深極，使《地論》翻宗。」37并認為《攝大乘》「直是一

道明義，不見開合眾經頓漸為物。」38所以「約教、約行，隨情、隨智，大包佛

化，深括始終。」39而開本、跡二十妙，并加以強調「此非誇耀法相然耳。思自

見之，無俟辭費也。」40
以此增後學之信。

漢傳法相宗窺基所開演四重二諦的后三層二諦，其「亦真亦俗」圓融含攝實

踐修行諸根差異所詮二諦理，與此七種二諦隨情智等判粗妙之「亦麁亦妙」這種

相望而判很相似。很有可能在某中意義上受天台智者的七種二諦啟發。而窺基《樞

要》中針對四中二諦在瑜伽止觀中作為所觀境的三十九句判二諦之層次開演，與

天台智妙照二諦境是否存在著某種關聯也不無可能，亦有待另行文探討。

七種二諦作境妙，又是怎樣被觀照的呢？如《摩訶止觀》中境智不二的預設，

在《玄義》中又是怎麼樣體現的呢？接下來筆者針對《玄義》中智妙照二諦境所

蘊含的境智關係進行探析。二十智內容为何？其對應的七種二諦智是否都與在闡

釋四教的脈絡有關？

36
《妙法蓮華經玄義》，T33, no. 1716, p. 704, b25-28。

37
《妙法蓮華經玄義》，T33, no. 1716, p. 704, c3-4。

38
《妙法蓮華經玄義》，T33, no. 1716, p. 704, c7-8。

39
《妙法蓮華經玄義》，T33, no. 1716, p. 704, c8-9。

40
《妙法蓮華經玄義》卷 2：(CBETA, T33, no. 1716, p. 702, a13-p. 704, c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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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智妙之二十智觀二諦境

（一）、二十智內容

在《玄義》以數、類、相、照、判、開六個角度詮釋二十智，那《法華玄义》

在針對境妙的詮釋，把二諦作為境妙融攝諸家異說，並以隨情隨情智等開演二十

一個角度彰顯境的融妙，那麼又为什么境妙和智妙分先後闡釋，又是怎樣探討智

妙於二諦境的關係的?智者給出的回答是：「至理玄微，非智莫顯；智能知所，非

境不融。境既融妙，智亦稱之，其猶影響矣，故次境說智。」41
提出了理的玄妙微

細，為智能顯，且智能知所緣，而不是境的不融攝，因此承接前文所述之境妙再

進一步說智。換言之，境妙的融攝是作為智所緣照的前提，那麼上文中所梳理的

二諦境在不智所緣時又是怎麼樣的對應關係呢，首先針對《玄義》原文，將二十

智的數、類、相三個角度整理如下表。以便後文的分析：

對境論智：總智為數、類、相、照、判、開六個向度中對境論智有關的數、類、

相三個的原文整理如下表：

一、數 二、類 三、辨相

一、世智 世智無道，邪計妄執，

心行理外，不信不入，

故為一。

天竺世智，極至非想。此間所宗，要在忠孝、五行、

六藝、天文、地理、醫方、卜相、兵法、貨法、草木

千種皆識，禽獸萬品知名。又塗左割右等無憎愛。獲

根本定，發五神通，停河在耳，變釋為羊，納吐風雲，

捫摸日月。法是世間法，定是不動定，慧是不動出。

邀名利、增見愛，世心所知，故名世智也。

二、五停心四

念處智

五停心、四念處，已入

初賢佛法氣分，俱是外

凡，故為一。

五停、四念者，有定故言停，有慧故言觀。觀能翻邪，

定能制亂。數息治散，不淨治貪，滋治瞋，因緣治癡，

念佛治障道。念處是觀苦諦上四智，治於四倒；四倒

不起，由此四觀。初翻四倒，未入聖理，故言外凡智

也。

三、四善根智 四善根同是內凡 煖法緣四諦境生智，伏煩惱，智更增，成十六觀智。~

以有智知有境，能生煖智，令有萎悴。（后略）

41
《妙法蓮華經玄義》，T33, no. 1716, p. 707, a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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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果智 四果同見真 略

五、支佛智 支佛別相觀能侵習 略

六、六度智 六度緣理智弱、緣事智

強

略

七、體法聲聞

智

通教方便聲聞體法智

勝。

通教聲聞，總相一門，達俗即真。

八、體法支佛

智

支佛又小勝。 通教緣覺，能於一門總相、別相，達俗即真。

九、體法菩薩

入真方便智

通教菩薩入真方便智，

四門遍學。

通教菩薩，能於四門總相、別相，俗達即真。

十、體法菩薩

出假智

通教出假菩薩智，正緣

俗。

又能遍四門出假，教化眾生。

十一、別教十

信智

別教十信智，先知中

道，勝前劣後。

十信信果頭真如實相，為求此理，起十信心。

十二、三十心

智

別教三十心俱是內凡。 十住正習入空，傍習假中。十行正習假，傍習中。十

迴向正習中。

十三、十地智 十地同是聖智。 初地證中；二地已上，重慮於中。

十四、三藏佛

智

三藏佛是師位名，勝三

乘弟子。

三藏佛一時用三十四心：八忍、八智、九無礙、九解

脫，斷正習盡。

十五、通教佛

智

通教佛智，斷惑照機

勝，。

通佛坐道場，一念相應慧，斷餘殘習氣。

十六、別教佛

智

別教佛智又勝。 別教佛用金剛後心，斷一品無明究竟盡成佛。或言：

斷時是等覺。佛無所斷，但證得圓滿菩提具足耳。

十七、圓教五

品弟子智

圓教五品弟子同具煩

惱性，能知如來祕密之

藏。

圓五品不斷五欲而淨諸根，具煩惱性，能知如來祕密

之藏。

十八、六根清

淨智

六根清淨智隣真。 六根淨位獲相似中道智。

十九、初住至 初住至等覺同破無明。 初住獲如來一身無量身，入法流海中行，任運流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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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覺智

二十、妙覺智 妙覺佛智無上最尊，故

為一。

後位可解，不復記。42

首先，由上表不「数」、「类」两项不难看出，二十智是类似修行次第及果味

的层次进行分别的，如文云：「隨其類分相似者，或離、或合，判為二十。」换言

之，不同阶位所对应观智不同。而这直接与不同层次的二谛有相对应的关系。不

同层次根基所观境能观的智不同。

其次，由二十智法数的施舍不难看出前六智「一、世智，二、五停心四念處

智，三、四善根智，四、四果智，五、支佛智，六、六度智。」是从世智到四善

根乃至四如意足等禅观的阶位；而第七到第十智「七、體法聲聞智，八、體法支

佛智，九、體法菩薩入真方便智，十、體法菩薩出假智。」则最要是「體法」基

础生所体深浅不同而加以分别；十一到十三「十一、別教十信智，十二、三十心

智，十三、十地智。」则是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的菩萨阶位所对应

的智；「十四、三藏佛智，十五、通教佛智，十六、別教佛智。」则是藏、通、别

三教的佛智；而「十七、圓教五品弟子智，十八、六根清淨智、十九、初住至等

覺智，二十、妙覺智。」则阐释圆教的阶位对应的智。

境妙（二諦境）作為智妙之二十智的所觀境背景前提，怎樣用二十智去觀境，

如何操作？《法華玄義》智妙中二諦觀，為何以二十智照二諦，而不是三智兩者

的智是一樣嗎？若天臺以三智三觀三諦之「一心三智」為止觀操作核心法義，那

又為何開出二十智 ，其結構安立的目的及詮釋意義為何？二十智根三智的關係

是什麼？

（二）、智境關係之二十智照二諦境

能緣智和所緣的境兩者在觀修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境智的能所是思議的名言

還是不思議的理則各教定位不同。在《玄義》中智者對「明智照境」詮釋是：「若

由智照境，由境發智，四句皆墮性中，如別記若四悉檀因緣立境、智，但有名字。」

43
提出四悉檀因緣所安立境、智，是名字。境與智的相照關係，智者為境智是否

42
《妙法蓮華經玄義》，T33, no. 1716, p. 707, a28-p. 709, a25。

43
《妙法蓮華經玄義》，T33, no. 1716, p. 709, a25-28。



19

能互照，提出「智慧照境，境亦能照智不？」試圖加以分判，「若作不思議釋，

更互相照，義亦無妨。」
44
換言之，在作不思議解的勝義層面，境與智是可以互

相照。並引《仁王般若》為經證云：「說智及智處，皆名為般若。」
45
詮釋境與智

在照的本身是互為因緣相生的安立，如文云：「譬鏡面互相照，亦如大地一，能

生種種芽，芽亦生地一。且置斯義。」
46

現依據《玄義》原文中二十智照境整理略表如下47：

二十智 二十智

照二諦

二十智照三

諦者

二十智照

一實諦48

二十智無諦無照

49

二十智照十如

1世智 七智是

照析空

之二諦

（藏教

二諦）

照無中之二

諦，是因緣

所生法皆屬

俗攝。

三藏七智

照生滅之

實

照生滅之無諦。

生生不可說故。

照六道十如。

二、五停心四念處智 五停心智去至體法，

凡七智，照二乘十如。三、四善根智

四、四果智

五、支佛智

六、六度智 六度及通教出假菩薩智兩屬，

上求照菩薩十如，下化照六道

十如。

七、體法聲聞智

八、體法支佛智 五智是

照體空

之二諦

照含中之二

諦。即空一

句皆屬真諦

攝也。

通教五智

照無生滅

之實

照無生滅之無

諦。生不生不可

說故。

九、體法菩薩入真方便智

十、體法菩薩出假智

十一、別教十信智 四十心智亦兩屬：上求照菩薩

十如，下化照六道十如。十二、三十心智

十三、十地智 八智照

顯中之

二諦

（其間

別圓八智照

顯 中 之 二

諦。即是假

名 亦 名 中

別教四智

照無量之

實

四智照無量之無

諦。不生生不可

說故。

十地智亦兩屬：次第照，照菩

薩十如；不次第照，照佛十如。

十四、三藏佛智

十五、通教佛智

44
《妙法蓮華經玄義》， T33, no. 1716, p. 709, a28-29。

45
《妙法蓮華經玄義》，T33, no. 1716, p. 709, a29-b1。

46
《妙法蓮華經玄義》， T33, no. 1716, p. 709, b1-3。

47
表格中括号部分为更清晰可见内容笔者加上的说明，非《玄义》原文。

48
此须引释论明四悉檀。皆名为实。世界故实。乃至第一义故实。当知实语亦通四谛生灭故实。

无生灭故实。无量故实。无作故实
49
无谛无别理。若于四种四谛得悟。不復见谛与不谛。故无谛亦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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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圓

相 入

者，可

以 意

得。）

道。二句皆

屬中道諦攝

也。

十六、別教佛智

十七、圓教五品弟子智 次圓教四

智照無作

之實

照無作之無諦

50。不生不生不

可說故。
51

五品去，凡四智，皆照佛界十

如。十八、六根清淨智

十九、初住至等覺智

二十、妙覺智

由上表可見：

首先，從世智到妙覺智不同層次開演為二十智。而在二十智照二諦、乃至三

諦、一諦、無諦本身是有依據四教的差別而分析空、體空、顯中進行觀照。

其次，分出二十智不僅照二諦、也照三諦、照一諦等，但照的時候是依據四

教分為析空、體空、顯中的組別，換言之，天臺的空、假、中三智觀三諦，在某

種意義上依據四教教義真諦之異而歸類三智。也就是二十智根三智的關係是開合

及總、分不同角度進行對妙智觀境的詮釋。

第三，三智于一心觀三諦之「一心三智」為止觀操作核心法義，而詳述二十

智，在結構安立上更助益於分辨不同階位元所對應的內容，乃至達到漸次接引入

圓教的目的，廣釋二十類的階位差別以及其所對應的二十智，在某種意義上更有

助於應緣施教時的觀察，乃至其中也體現智者雖以導入圓教為教化目的，但並未

否定藏通別三教的應機教化價值，此義是開二十智的核心意義之一。

第四，在表中在顯中二諦是包含別四智和圓四智，而在照三諦的部分詮釋為

「顯中之二諦：即是假名亦名中道，二句皆屬中道諦攝也。」換言之，是將二諦

所顯得中道義，以及二諦言教是假名，歸攝到三諦中的中道諦。而此點也往往是

梵文中觀學者認為智者錯解二諦的爭議點所在，但是，在表中二十智照二諦時我

們可以看出，智者不是單憑藉中觀二諦四句而解二諦，而是判別四智及圓四智而

論二諦所顯示的中道義，但二諦本身所顯得中，若執假名言說，則歸至中道諦所

破。換言之，是針對執中而再安立中道諦觀以觀之。

與此同時，在顯中二諦所對應的是「十地智」、「三藏佛智」、「通教佛智」、「別

教佛智」、的三教佛智以及圓教見道五品弟子位以上的四智「圓教五品弟子智」、

50
前、無諦是權，後、無諦是實，此就言教。若就妙悟同於聖人心中所照者，則不見有權實，故

非權非實。空拳誑小兒，誘度於一切。方便說權，方便說實。會理之時，無復權實，故稱非權非

實為妙也。《妙法蓮華經玄義》，T33, no. 1716, p. 709, c11-15。
51

《妙法蓮華經玄義》，T33, no. 1716, p. 709, a25-c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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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根清淨智」、「初住至等覺智」、「妙覺智」，也就是體證中道義的二諦見。以「不

有不空」為真（別教）以上的不落空有兩邊，得「不生不滅不可說」中道義的二

諦中的「真諦」為前提的。

第五，通過二十智照二諦的對應表格，我們還可以發現，在智者詮釋二諦時，

是一種有凡夫到覺者的縱向開七種，並應不同根基的諸家異說約其隨情隨智等三

法橫向判之，合為二十一「二諦」。而這縱向的七種二諦配合縱向開的二十智則

有一定的不離四教脈絡的對應關係。

換言之，約圓教，雖然理上圓智具，也因「理具而即」開出六即，但事相上

有諸境現前的差別而未顯佛境，智未圓滿時，亦有界道差別的相對穩定性，此亦

是為何牟宗三認為天臺在某種意義上保證了現世存有的詮釋之原因所在。換言

之，「境」、「智」關係在一念三千界道差別「存有」的修學脈絡觀念下，約不思

議理而言「境智不二」是無不可，但是在觀修境的層面是有諸差別，若圓智未達

則無法觀圓滿境，因此就會有層次差異的問題。也因此智者開出天臺特有的七種

二諦亦彰顯差別境所對應的觀智的不同智，以此統攝二諦諸異說又同會于中道，

即可應機之眾差別而巧施藏通別等一一法之廣博，又統攝會於圓教中道義之玄

奧。

（三）、智境關係之「對二諦境明智」

在二十智照無諦之後智者進一步詮釋前藏、通、別的「無諦是權」，後圓教「無

諦是實」，此是「就言說教」。同時闡釋若約聖者體悟的所照，則不於權實妄加執

著，在為利益度化眾生時，方便安立權、實之教說，而約會理則「非權非實」以

詮圓教之妙，如文云「若就妙悟同於聖人心中所照者，則不見有權實，故非權非

實。空拳誑小兒，誘度於一切。方便說權，方便說實。會理之時，無復權實，故

稱非權非實為妙也。」52

換言之，約安立教法而言，智有權、實之別，也因此「真、俗二諦既開七種，

今權、實二智亦為七番：內外相即、不相即四也，三相接合七也。」
53
以藏教界內

不相即，通教界內相即，別教界外不相即，圓教界外相即而分四，又配合別接通、

圓接通、圓接別分三，合之七番二智。也就是約七種二諦對應的層次結構配出「七

52
《妙法蓮華經玄義》，T33, no. 1716, p. 709, c11-15。

53
《妙法蓮華經玄義》，T33, no. 1716, p. 712, a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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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二智」。

配合七種二諦即《玄義》中七番二智整理略表如下：

七种二谛 七番二智

第一重：藏教二諦 實有（俗） 生滅四諦~生滅二諦

界內不相即

析法權實二智54

實有滅（真）

第二重：通教二諦 幻有（俗） 無生四諦~生滅二諦

界內相即

體法二智55

幻有即空（真）

第三重：別接通 幻有（俗） 體法含中二智56

幻有即空不空（真）

第四重：圓接通 幻有（俗） 體法顯中二智57

幻有即空不空、一切法

趣空不空（真）→有

第五重：別教二諦 幻有、幻有即空（俗） 無量四諦~生滅二諦

界外不相即

別二智58

不有不空（真）

54
若析法權實二智者，照森羅分別為權智，盡森羅分別為實智。說此二智，逗種種緣，作種種說，

隨種種欲、種種宜、種種治、種種悟，各隨堪任，當緣分別。雖復種種，悉為析法權實所攝，

故有化他二智。化他二智，隨緣之說，皆束為權智；若內自證得，若權、若實，俱是實證，束

為實智。內外相望，共為二智，故有自行化他權實二智也。就自證權實，唯獨明了，餘人不見，

更判權實，故有自行二智也。今更約三藏重分別之。此佛化二乘人，多用化他實智。二乘稟此

化他之實，修成自行之實。
55

體法權實二智者，體森羅之色，即是於空。即色是權智，即空是實智。《大品》云：「即色是空，

非色滅空。」正是此義。為緣說二，緣別不同，說亦種種；雖復異說，悉為化他權實所攝，故

有化他二智。化他二智既是隨情，皆束為權；內證權實既是自證，悉名為實。以自之實對他之

權，故有自行化他二智也。就自證得又分權實，故有自行二智也。此三二智望含中二智，復皆

名權。何者？無中道故(云云)。
56

體法含中權實二智者，體色即空不空。照色是權智；空不空是實智。說此二智，赴無量緣，隨

情異說；雖復無量，悉是含中二智所攝，故有化他二智。化他二智本是逗機，皆名為權；自證

二智皆名為實。於自證二智更分權、實，故有自行二智。此三二智望顯中二智，悉皆是權。

何者？帶於空真及教道方便故。
57

體法顯中權實二智者，體色即空不空，一切法趣空不空。了色是權智；空不空、一切法趣空不

空是實智。為緣說二，緣既無量，說亦無量；無量之說悉為顯中二智所攝，故有化他二智。化

他二智既是隨緣，悉名為權；自證二智既是證得，悉名為實。以自望他故，有自行化他二智。

就自證二智，更分權實。此三二智望別權實二智，悉皆是權。何者？帶即空及教道方便故。
58

別權實二智者，體色即空、不空。色、空俱是權智；不空是實智。以此二智，隨百千緣，種種

分別；分別雖多，悉為次第二智所攝，故有化他二智。化他二智悉是為緣，皆名為權；自證二

智既是證得，悉名為實。以自對他故，有自他二智。就自證權實，自分二智故，有自行二智。

此三二智望別含圓二智，悉復是權。何者？以次第故、帶教道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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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重：圓接別 幻有、幻有即空（俗） 別含圓二智59

不有不空、一切法趣不

有不空（真）→空

第七重：圓二諦 幻有、幻有即空（俗） 無作四諦~生滅二諦

界外相即

圓二智60

一切法趣有（通）。

趣空（別）。趣不有

不空（圓）（真）

由上表可見，別接通是「含中二智」而圓接通是「體法顯中二智」，別圓二教

的智都包含中，只是別教未顯，這也正是為何在二十智觀二諦境時將別四智和圓

四智合八歸類在一起的原因之一，因為都有「中」的內涵。此外，配合七種二諦

的「開隨情、隨情智、隨智，合二十一種諦。」智者在《玄義》中亦將七番二智

「各開三種：謂化他權實、自行化他權實、自行權實，合二十一權實也。」61
以此

「對七種二諦」明二十一種權實之別。並以「约因緣境」提出析智、體智、含中

智、顯中智、次第智、帶次第智、不次第智，七層一一各有化他、自行化他、自

行等三種分別，合二十一種。也就七種二諦的隨情、隨情智、隨智等二十一二諦

合七番二智的化他權實、自行化他權實、自行權實二十一可以相對應的。即隨情

對應化他權實智，隨情智對應自行化他權實智，隨智對應自行權實智。並約其量

之多寡加以詮釋，謂「秖約一人，未得道時，見心橫起，邪執無窮。何況多人，

59
別含圓權實二智者，色空、不空，一切法趣不空。色空名權智；一切法趣不空為實智。以此二

智隨百千緣，種種分別；分別雖多，悉為別含圓二智所攝，故有化他二智。化他二智既是為緣，

悉皆是權；自證二智既是證得，悉名為實。自他相望，共為二智。就自證得，更分權實，故有

自行二智。此三二智望圓二智，悉復是權。何者？帶次第及教道故。
60

圓權實二智者，即色是空、不空，一切法趣色、趣空、趣不空。一切法趣色、趣空是權智；一

切法趣不空是實智。

如此實智即是權智，權智即實智，無二無別。為化眾生，種種隨緣、隨欲、隨宜、隨治、隨悟。

雖種種說，悉為圓二智所攝，故有化他二智。化他二智既是隨情，悉復是權；自證二智，悉名

為實。就自證中，更分二智，故有三種不同也。此之二智，不帶析法等十八種二智方便，唯有

真權、真實，名佛權實。如經：「如來知見廣大深遠，方便波羅蜜皆悉具足。」獨稱為妙，待前

為麁。

又，從析法二智至顯中二智，凡十二種二智，待前皆名為麁，顯中為妙。何以故？此妙不異後

妙故。
61

《妙法蓮華經玄義》，T33, no. 1716, p. 712, a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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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種各異？為是義故，隨情則多。」62
故「隨情諦及化他智無量」；「智見於理，理

唯一種，不得有異」故「隨智諦及自行智不多」，因「世人所執、說語」不同，

應機施教「諸論所立義」不同，提出「既不從世人，亦不從文疏，特是推大小乘

經，作此釋耳。」63
即以諸加二諦異說而統攝廣釋二諦差別。

以不同層次的詮釋二智加以破其所執，而非獨用圓二諦智如文云：「若尋二

十一種二智，凡破幾外見，凡破幾權經論，復顯幾是，立幾權經論，然後方稱妙

權妙實。」64
顯出其教學立場之重視待前粗明妙智而會法華意，如文云：「今若待

前諸麁智而明妙智者，法華破待之意也。若其會者，一切權經論所明諦理皆成妙

理，無非智地。會一切權經論所明二智無非妙智，悉是大車。」
65
並以修萬行而

顯此理
66
，引《瓔珞》67提出「從假入空」和「從空入假」皆為入「中道第一義

諦觀」之方便，此亦是智者提出三觀三諦的重要經典依據和理論基礎之一。也

從二諦境明智為從二諦境明智提供了義理上的合理性，體現智者在廣釋二十智的

同時依據四教及其相接歸類七種二諦合七番二智，並依據其所顯的空假即中開為

具有天臺特色的三諦說，這樣的理解結構方式對二諦的境智關係加以總攝性詮

釋，對漢傳理解二諦思想提供了新的視野，且是更關懷不同根基的判攝而利於教

和觀的運用，對漢傳窺基和吉藏等的四重二諦提供了一定的參考因素，也因此對

漢傳對二諦中道思想的發展做出重要貢獻。

天臺七種二諦境作為「所觀境」的這個境妙的層次及思想依據在配合闡釋四

教層次差別與智妙又是如何推演兩者之間境智合一的關係，「境智不二」作為《摩

訶止觀》中止觀實踐的這個前提，達到境智合一，智境關係在明粗妙中內在邏輯，

判粗妙以及智境不二的互攝關係又體現的特色及價值意義為探討重點之一。

62
《妙法蓮華經玄義》，T33, no. 1716, p. 713, b9-11。

63
《妙法蓮華經玄義》，T33, no. 1716, p. 713, b13-16。

64
《妙法蓮華經玄義》， T33, no. 1716, p. 713, b29-c2。

65
《妙法蓮華經玄義》，T33, no. 1716, p. 713, c5-8。

66
欲顯此理，應修萬行，顯理之智，故名一切種智耳。今如來藏理含一切法，非直顯理之智，名

一切種智，與前為異。用此智對前為三智也。
67
如《瓔珞》云：「從假入空名二諦觀；從空入假名平等觀；二觀為方便道，得入中道第一義諦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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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智妙之二十智和二諦境內在邏輯關係

二十智照二諦主要是依據四教真諦之異，以及別接通、圓接通、圓接別三個

過度層次，形成七個層次，約權開七種二諦，又以七種二諦所為境，以境明智進

一步開解除七番二智，而配合七種二諦的隨情、隨情智、隨智等三法針對七番二

智廣開化他、化他自利、自利的二十一權實之法，而此權實之別是約境相差別而

安立，亦因此判粗秒以彰顯法華圓教之旨。換言之，通過智妙之二十智照二諦境，

再由二諦境明七番二智，貫穿著四教真諦內涵展開了豐富的開演，形成了智、境

互攝互顯互照的約理不可思議的詮解方式以顯圓教旨趣。

換言之，七番智之二十一權實的判粗秒，在某種意義上對開顯智境內在邏輯

關係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智者是如何判七種二諦所開出的七番智的二十一權

實智的粗與妙呢？其判攝依據又是否能夠體現智境的內在邏輯關係呢？

（一）、相待前後判粗妙

智者判前藏七智和通五智為粗，後別四智和圓四智為妙。如文云：「前十二

番智是麁，後八番智為妙。」
68
其理由是「藏、通等佛，自是無常，亦不說常，

彼二乘菩薩何得聞常、信常、修常？」69以及「別教十信初已聞常，信、修於常，

尚勝彼佛，何況餘耶？」70由此可見判粗妙的核心準則之一是能對「常」71進行

「聞」、「信」、「修」，也就是對勝義的「真諦」能夠聽聞、信受、乃至修習，

以此判為妙。並引常途云：「《法華》不明常者，秖是三藏意耳。」72

於此同時，八智判為「別教四智，三麁一妙。」73和「圓教四智，悉皆稱妙。」

74針對別教所攝的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因「但理，不具諸法。」75判之為

68 《妙法蓮華經玄義，T33, no. 1716, p. 709, c15-16。
69

《妙法蓮華經玄義》,T33, no. 1716, p. 709, c16-18。
70

《妙法蓮華經玄義》,T33, no. 1716, p. 709, c18-20。
71 有無可能是指佛性或涅槃之常？
72

《妙法蓮華經玄義》,T33, no. 1716, p. 709, c20。
73

《妙法蓮華經玄義》，T33, no. 1716, p. 709, c22。
74

《妙法蓮華經玄義》，T33, no. 1716, p. 709, c22。
75

「地人云：「中道乃是果頭能顯，初心學者仰信此理，如藕絲懸山。」故說信、行皆非圓意也。

故十信智為麁。十住正修空，傍修假、中。十行正修假，傍修中。十迴向始正修中。此中但理，

不具諸法，是故皆麁。」《妙法蓮華經玄義》，T33, no. 1716, p. 709, c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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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登地位因「智破無明，見中道，證則為妙。」此處是以見中道及以證為妙。

如藏教和通教雖都得道，而相比之下藏教為拙，所以別教見中道為粗，證為妙。

即別教四智中「十信」，「三十心」（十住、十行、十迴向），以及「登地」這

前三智為粗，為證得別教佛智為妙。如文云：「類如通、藏兩種，俱得道，而三

藏門拙。今別教亦爾，教門皆權，而證是妙。」
76

針對「圓教四智」皆判為妙，「如法相說，如說而信，如理而行，始論五品，

終竟妙覺，實而非權，是故皆妙。」
77
以「如」中道實相法相故始終實而非權法。

以上是「待麁智說妙智」即相待藏教七智、通教五智說別、圓八智為妙，又別教

四智相待前三說後一為妙，那至圓教四智望前藏藏教七智、通教五智、別教前三

智皆為妙。

（二）、約知見明麁妙

智者將知於見分別為「不知不見、知非見、見非知、亦知亦見」四種，並以

此分判二十智照七種二諦及其明七番二智對應的四教二十一智是屬於「知」和

「見」的哪一種。筆者將原文有關對「知」和「見」的四種分類整理成簡表如下：

約前後釋 二十智 「知」和「見」分類的界定

前緣三藏教釋： 凡夫 不聞故不知，不證故不見

五停、四念至世第一法 聞故名知，未證故非見。

辟支佛 不聞故非知，自然證故是見。

四果 聞故亦是知，證故亦是見。

後約圓教釋 七方便 不聞故不知，未證故不見。

五品、六根 聞故知，未證故不見。

發宿習者名見，不從聞故不知。

稟教證入者，亦知、亦見。78

由上表可見，智者判別「知」和「見」的分類是由「聞」和「證」來分類的，

有「聞」名「知」，有「證」名「見」，也就是由聽聞如法信受為「知」，有修證

76
「登地智破無明，見中道，證則為妙。類如通、藏兩種，俱得道，而三藏門拙。今別教亦爾，

教門皆權，而證是妙」《妙法蓮華經玄義》，T33, no. 1716, p. 709, c27-p. 710, a1。
77

《妙法蓮華經玄義》，T33, no. 1716, p. 710, a1-3。
78

《妙法蓮華經玄義》， T33, no. 1716, p. 710,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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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道有所證勝義「真諦」為「見」。但是在這裡沒有對藏通等四教的真諦進行分

別，也就是約對二諦中「真諦」的深淺雖有差別，但是闢支佛、四果以其已證故

亦是見道位，所於「知」和「見」的分類中則主要是約「聞」和「證」分。

智者總結二十智不出有七種二諦的隨情智等二十一對應的七番二智對應的

二十一化他權實、化他自利權實、自利權實。如文云：「究竟而論，前來二十種

智，略而言之，不出權、實二智。」79

智者引經證云「如來方便知見，波羅蜜皆悉具足。」是「權智」方便具足，

無所不該；「如來知見廣大深遠」則是「實智」廣大深遠，無所不攝。並以此權

智遍該諸機，廣深實智攝一切智之「知」和「見」謂之為「五眼具足」和「三智

一心」。
80
並進一步解釋「一切種智知於實，兩智知於權。佛眼見於實，四眼見於

權。」81
也以此推論出對前諸智為麁，「知」與「見」相即為妙。如文云：「此知即

是見，此見即是知。對前諸智，諸智是，此之知見名之為妙也。」82
同時也提出若

得此「知」與「見」相即為妙之義，則不復分論五眼粗妙，如文云：「若得知見

中意，不復論五眼。迷者未了，更約眼明麁妙。」83

此與前文中說不可思議智妙互照亦未不可是同義，也就是約可思議的名言教

說等，分諸智差別乃至四教等「七種二諦」及「七番二智」，以闡釋法相的分位

差別，謂「相待粗、妙」；然若約究竟不可思議理而論，則智境互照，所聞知和

證見相即，則不復論。此亦是為何智者提出「六即佛」原理之核心原因之一。84

79
《妙法蓮華經玄義》，T33, no. 1716, p. 710, a14-15。

80
「究竟而論，前來二十種智，略而言之，不出權、實二智。如經：「如來方便知見，波羅蜜皆

悉具足」，即總束得前來諸權智也。「如來知見廣大深遠」，即是總束前來實智也。方便既其具

足，何所不該？知見既其廣大深遠，何所不攝？境淵無邊，智水莫測，唯佛與佛乃能究盡。如

此知見，即是眼智。眼即五眼具足，智即三智一心。」《妙法蓮華經玄義》， T33, no. 1716, p.

710, a14-21。
81

《妙法蓮華經玄義》，T33, no. 1716, p. 710, a21-22。
82

《妙法蓮華經玄義》， T33, no. 1716, p. 710, a22-24。
83

如肉眼盲閉，何由見色？徒聞人說，起種種想，終非真見。

欲令眼開，應須治膜，那得閉眼，執諍何益耶？閉眼想則麁，眼開見則妙。

天眼未開，不見障外為麁，修禪定願智之力，能發得淨色，徹障內外，明闇無隔。慧眼未開，

常行死逕，假令情想，亦復非實，故為麁；無漏豁發，故稱為妙。諦理明了，故稱妙。

法眼未開，差機說法。如身子僻教，滿願穢器，名為麁。破障通無知，分別藥病名之為妙。

佛眼不開，不見實相。故文云：「二乘之人及新發心者、不退菩薩所不能知」，故四眼皆麁。除

諸菩薩眾信力堅固者，以信得入，相似佛眼，能開真佛知見，乃名為妙。

諸教多說四眼，或帶四眼說佛眼，是故為麁。今經獨說佛眼，是故為妙。是為待麁為妙也。《妙

法蓮華經玄義》，T33, no. 1716, p. 710, a24-b11。
84
「決了別教歷別之智，入於妙智。當體即是某位，進入是某位細捒。十六麁智皆成妙智，無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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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當知不可思議的智境互照互依互攝，以及聞證相即之旨趣時，於「名字」、

「理」、「觀行」、「相似」、「分證」等一一當下都是「即佛」是「圓妙」，因其「圓

學、圓信」故圓知，而「圓知」與「見」相即，則「圓知」與「圓證」相即；又

因「智境互攝」故，所以一一分位中的「即」為「境」為「智」亦相攝，如文云：

「佛眼雖未開，已能圓學圓信。如迦陵頻伽鳥，雖在㲉中，音聲已勝諸鳥，即是

假名、相似等妙。若開，即是分妙、究竟妙」85由此開出天台特有的「一心三智

遍三千」，「理具互攝」等核心要旨。而決了此旨趣時，前藏教七智、通教五智、

別教四智，此十六番智也「悉成妙智」。而若不決了此旨趣，則前藏、通、別十

六番智望後為麁。此亦是「開麁顯妙」
86
的重要原理之所在。

再換言之，知不可思議的智境互照互依互攝，以及聞證相即之旨趣當下，藏、

通、別等一一法皆悉成妙智，只是約未開此圓解之類廣詮諸教差別。而若開此圓

解則應機之一一法無非會於圓智而無有高下，此亦是展現智者圓融思想的重要理

論依據之一。以此到達令「行菩薩道」的「前十二番智入圓妙四智」則是「開權

顯實」
87
之根本目的。

五、結論：

首先，由前文依據《玄義》原文中在論述二十智照二諦可知其是依據四教真

諦的差異而將二十智組對應二諦，於此同時在將別圓八智對應在二諦顯中的部

分，而此與三諦中將顯中亦歸為假名，是中道諦攝是對應。由此彰顯在對二諦詮

釋和開演對天台的三智三觀是有一定性的承襲和開演。

其次，七種二諦作為所觀境，在對應二十智時呈現了望前往後亦妙亦粗的形

態，此與漢傳窺基法相宗四重二諦中後三二諦的相望前後亦真亦俗十分相似，即

在某種意義上，針對不同根基所開演的應諸機差別的前後相望亦俗亦妙詮解理

可待，即是絕待智妙也」《妙法蓮華經玄義》，T33, no. 1716, p. 710, b22-25。
85

《妙法蓮華經玄義》，T33, no. 1716, p. 710, c8-10。
86
「明開麁顯妙者，前十六番智，若不決了，但是麁智；若得決了，悉成妙智。」《妙法蓮華經玄

義》，T33, no. 1716, p. 710, b11-13。
87
「如妙莊嚴王，先是外道世智，聞《法華經》便得決了，以邪相入正相，於諸見不動而修三十

七品，不捨八邪而入八正，即是決於世智，得入妙智。或與五品齊，或與相似齊，或與分得齊，

節節有入，義細作。若五停方便智，乃至通教佛等智，若不決了，即是麁智。今開權顯實，「汝

等所行是菩薩道」，來入妙位。須一一將十二番智來入圓妙四智，或入五品、相似、分得等智」

《妙法蓮華經玄義》， T33, no. 1716, p. 710, b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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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對漢傳佛教對二諦的多層次開演性的詮釋起到了很大的影響作用。而這種開

演所展現的橫向的廣闊融攝以及縱向上的深遠亦彰顯其圓融性總攝性的詮釋理

路，這種理路的前提預設是聖教所言解無虛妄，唯因應機諸異而行方便善巧，故

加以分判的基本立場不是對、錯、高、低，而是開權顯實、同會法華的立場。換

言之，不是在闡釋藏、通、別等權教的同時否定其功用，而是知圓解後的一一權

法皆為方便，無法不圓。此點對防範因學天台圓教而廢藏、通、別諸教義理之輩，

意義慎重。

第三，智者雖然詳釋二十智，乃至七種二諦對應的二十一諦及其對應的七番

二智之二十一番二智，進行判粗妙，又以此廣釋四教二諦差異判粗妙，但於廣開

演之後又收攝總說，若了智境互照、知見相即，則諸粗悉妙。以先廣釋思議教而

顯不思議教之殊勝，又以了此不思議教此殊勝之理，一一思議教又悉成妙法。這

種周圓性的開演令前藏、通、等十二番智，以及別教四智，一一法相的闡釋都變

成了助益於開顯圓智的前方便，而不是斥其粗劣。而此一一方便權法亦是應諸機

差異時施教所當知的善巧。即廣釋一一法相而不廢一一法，且一一法悉攝歸圓皆

成為妙，此實為其最大特色價值之所在。

第四，又以此互攝相即之理開三觀六即等為用，成為止觀實踐的前提預設及

作為核心理論指導止觀實踐，乃至以此含攝在止觀實踐中的諸根差異悉導會法華

中道實相之旨。換言之，有二十智的開演，以及其照七種二諦，乃至七種二諦明

七番二智對應二十智的層次分別，其二十智與七種二諦及與七番二智、乃至七番

二智與二十智之間的內在邏輯關係，彰顯了其以圓教不思議理，闡智境互照的可

能性，以及知和見的相即的七番二智的二十一智分類，以正反兩面的論述開演了

智境互照、能知之智（知）及所見之境（見）的相即圓教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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